
新北市 113年度學生世代志工服務學習工作計畫       

113.2.27修訂 

壹、計畫緣起 

進入高齡化社會後，我國人口老化速度愈趨快速，針對高齡化社會人口快速老化的大海嘯，

新北市推出「新北市政府世代志工方案實施計畫」，其中學生世代志工服務學習擬借助學生的

力量走入社區銀髮據點，幫助陪伴社區高齡長者，營造一個友善的社會氛圍。 

貳、計畫目的 

一、鼓勵本市學生擔任世代志工，培養年輕世代懂老及敬老精神，建立代間融合之社會。 

二、媒合本市學生世代志工服務社區銀髮據點。 

三、提供各校多元服務學習媒介，豐富學生學習內涵。 

參、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期程：11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伍、辦理地點：本市境內 29區。 

陸、實施對象： 

一、國中結合 6小時服務學習時數全面辦理。 

二、高中（職）、國小全面鼓勵實施。 

柒、服務對象：銀髮據點(含樂齡學習中心、公共托老中心、社區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或長期照

顧中心等)之社區長者。 

捌、專案執行流程： 

一、培訓高中職與國中學校世代志工種子教師，完成懂老訓練 3小時，請填妥附件 1後逕向

社會局申請。 

二、發展推動校內志工團隊包括服務性社團及班級團隊。 

三、聯繫媒合社區銀髮據點並確定服務時間、服務內容與服務方式。 

四、服務成果彙整：每季校務行政系統成果填報。 

玖、專案推動模式： 

一、社團模式推展： 

(一)結合本市高中職、國中學生服務性社團或志工團隊，採團進團出方式到本市各社

區老人服務據點，如樂齡學習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銀髮俱樂部、老人共餐點等

服務據點服務長輩。 



(二)鼓勵本市學校成立以「敬老服務」為主之服務性社團，透過學校受懂老 3小時課

程研習的種子教師，帶領學生培養敬老、親老、尊老精神，並學習「懂老」課程，安

排學生於社團活動時間或假日時間進行服務學習活動。 

二、課程或班級模式推展：透過學校課程進行「懂老」課程學習，依鄰近可提供之服務據

點及據點之容納人數及時間，配合學校課程活動時間，安排學生至鄰近據點或在校內

進行服務學習及代間教育活動。 

三、配合學校節慶活動：透過學校辦理各類型活動，邀請社區長者出席，並安排校內學生

進行敬老服務。 

拾、服務活動執行內容： 

一、藝文展演：配合老人聚會活動，由學生至會場進行表演，例如：社區敬老活動，由學

校社團或學生表演樂器、合唱、舞蹈、魔術、康輔、短劇等供據點老人欣賞。 

二、手工藝術：協助據點高齡長者進行手工藝品等操作學習，如：剪紙、手工皂製作、織

布、書法、寫生、素描、環保藝品製作。 

三、關懷慰問：陪伴據點高齡長者聊天、搥背、打扮、慶生、變裝秀、桌遊、團康、用

餐…等。 

四、跳防跌操：由市府研發的老人健康操，藉由簡單的手、腳、頭部、身體律動讓肢體更

靈活更有活力，防止可能帶來的跌倒傷害。 

拾壹、拾貳、計畫效益 

一、 各校每學期辦理至少 2次，每次至少 20位學生，每次 3小時。預計全市每年目標服務

時數達 20,000小時。 

二、 依據本計畫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各校應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學校服務學習

實施要點」規定，由各校進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並協助完成時數登錄。 

三、 倡導扶老風氣及關心高齡化議題，營造祥和互助社會，形塑新北幸福城市。 

拾參、本案自 113年 1月 1日起執行。  



【懂老訓練課程申請表】 

                            填表日期：           

單位名稱  受訓人數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受訓地點及地址  

可受訓 

日期/時間 

(3小時)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注意事項： 

一、請報名世代志工單位填寫「懂老訓練課程申請表」，受訓人數需達 20人以

上，受訓地點及時間由單位自行安排，請至少填寫 2個可受訓時間，再由社

會局後續連繫安排。 

二、可受訓時間請距離報名日期後 2週以上，俾利師資安排。 

三、報名單位無須負擔任何費用，但受訓時之場地務必包含投影設備、電腦設備

及麥克風。 

四、本訓練講師皆須排班，故無法事先提供講師名單，前 1小時為社會局講師，

後 2小時為社會局指派合適講師(包含衛生局推薦講師)，合計 3小時。 

五、排定課程後請受訓單位勿任意更動時間。 

六、 本申請表填妥後請 e-mail至 AJ5243@ntpc.gov.tw，並請務必來電確

認，承辦人：(02)2960-3456分機 5642 張華珍。 

《附件 1》 


